
重庆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企业投档承诺书

（2024-2026 年）

本企业完全了解重庆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相关政策和要求，遵循“自

愿参加、自主投档、承诺践诺”原则，自主参加重庆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贴产品投档，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企业条件：生产企业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且企业和法人未列

入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黑名单数据库、未列入信用中国失信惩戒对象

和未有其他不符合投档条件的情况。

二、产品条件：投档产品不存在以下情况之一：全国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违规通报数据库中联动处理尚未恢复补贴资格或已取消补贴资格的；

因质量投诉、举报等案件未处理完结的；列入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或市场质

量监督抽查不合格名单的；柴油机配套动力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低于国

四标准的;国家实施生产许可和强制性认证等管理的产品资质证书失效的；

我市处理未恢复补贴资格的等。

三、产品证书：获得以下证书之一，且在有效期内：农业机械试验鉴

定证书（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农机自愿性

产品认证证书。专项鉴定产品和新产品除外。

四、产品铭牌：整机铭牌标识符合重庆市《关于进一步规范补贴机具

铭牌标识的通知》渝农机推发[2019]7 号文的要求。

五、产品投档：依据产品的性能、结构、基本配置和参数以及价格等，

准确选定所属档次，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自主填报补贴额；产品所

属品目、分档名称、基本配置和参数等必须符合重庆市“一览表”要求。

六、责任承诺：签署本承诺书即视同参与重庆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政策实施，自愿全面接受重庆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承诺

对所提交的投档信息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规性等负主体责任；因

投档信息填写不全、不实或违背投档承诺等原因导致的后果和责任，由本

企业全部承担。已归档产品在补贴实施过程中，产品技术参数、配置等信

息及档次发生变化的，或发现补贴额偏高、品目档次变化等情况，应及时

主动报告，引起的纠纷和造成的损失，由本企业承担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

法规责任。

违背以上承诺我市将视情况按违规行为进行处理！
我已阅知，同意以上承诺内容！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 企业名称全名（盖公章）：

202 年 月 日


